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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陆暾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素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素珍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10,922,167.72 628,161,529.38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45,662,260.34 453,213,822.51 -1.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0,506,652.25 82,374,244.51 -2.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42,745,038.27 459,942,491.22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2,465,937.83 42,545,439.91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602,761.96 36,630,867.19 5.38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9.39 9.42 减少0.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4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 0.64 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500.28 21,410.38 主要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93,565.77 8,122,266.37 政府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039,216.28 -3,040,277.68 持有远期合约产生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4,922.11 53,212.8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89,996.82 -1,293,436.02

合计 -1,472,075.52 3,863,175.8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5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 35,440,853 53.14 35,440,85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嘉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8,199,842 12.30 8,199,842 质押 9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387,850 2.0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862,250 1.2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弘扬投资管理（深圳）有

限公司－弘扬道子天地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14,000 0.92 0 无 0 其他

杭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592,358 0.8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廖哲 345,900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维 332,600 0.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兴旺 326,3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华亭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华亭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12,600 0.47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87,850 人民币普通股 1,387,850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62,250 人民币普通股 862,250

弘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弘扬道子天

地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4,000

杭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92,358 人民币普通股 592,358

廖哲 34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900

张维 3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600

金兴旺 32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300

江苏华亭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亭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600

徐静 228,160 人民币普通股 228,160

戚韫 2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陆暾华与浙江嘉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陆暾峰为兄弟关系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为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杭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徐静为公司董事和高管。 除此之

外，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00,528,578.03 80,565,878.87 273.02%

主要受期末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从其他

流动资产调入银行存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135,812.36 206,743,831.69 -98.00%

主要受期末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从其他

流动资产调入银行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244,961.30 3,353,198.17 -33.05% 主要为本期摊销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2,670,915.74 不适用 因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943,364.49 -100.00% 因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应付票据 31,000,000.00 63,350,000.00 -51.07% 主要为本期归还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应付账款 89,365,821.87 68,169,086.94 31.09% 主要为备货所致

预收款项 4,746,534.12 8,347,642.58 -43.14%

主要为OEM/ODM客户本期提货而冲减

预收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286,015.75 6,635,902.04 70.08% 主要是秋冬季加盟商期货订金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48,668.77 280,870.91 -82.67% 为预计退货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2,168,927.74 3,124,436.56 30.58% 因税务局增值税税率下调所致

财务费用 -7,394,419.94 -4,975,117.50 -48.63% 主要为结构性存款利息计提所致

其他收益 6,868,166.37 4,130,210.15 -66.29% 主要为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312,726.43 6,782,609.02 134.10%

主要为本期结构性理财收益计入利息收

入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27,551.25 -5,715,317.82 87.27%

主要是已购买远期未交割受汇率变动影

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232,103.18 -8,080,316.62 35.25%

主要为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低于上年同期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6,504.20 632,506.13 95.81%

主要为本期机器设备等处置收益低于上

年同期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62,549.78 2,077,681.72 34.42%

主要为本期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60,330.78 19,985.27 -201.88% 主要为固定资产报废及客户赔偿款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30,634,565.91 45,820,026.86 33.14%

因增值税税率下调、 销售额下降所致，且

上年同期收到税务局未退税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6,263,974.00 10,492,259.98 -55.01% 主要为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902,823.53 36,985,197.58 38.08%

因增值税税率下调、销售额下降及备货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20,045.00 848,721.16 97.64% 主要为处置设备所产生的现金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27,318.44 5,156,410.37 76.20%

主要为本期海外基地设备投资较上期减

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75,0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为收到应付票据融资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75,0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为归还应付票据融资款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51,665,812.50 33,356,504.63 -54.89% 主要为每股分红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暾华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08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

2019-046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二号-服装》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品牌运营业务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

如下：

一、 报告期内实体门店变动情况

门店类型 2018年末数量（家） 报告期末数量（家） 报告期内新开（家） 报告期内关闭（家）

直营店 31 35 8 4

加盟店 318 332 56 42

合计 349 367 64 46

二、 报告期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一）报告期内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门店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

增减（%）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直营店 14,840,815.99 6,856,303.16 53.80 55.20 57.95 -0.81

加盟店 53,791,239.06 33,866,303.36 37.04 -5.18 -2.80 -1.54

其他 40,589,607.94 24,523,729.68 39.58 -10.41 -10.75 0.22

合计 109,221,662.99 65,246,336.20 40.26 -2.13 -2.12 -0.01

（二）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线上销售 24,215,955.76 14,725,616.72 39.19 -1.02 7.35 -4.74

线下销售 85,005,707.23 50,520,719.48 40.57 -2.44 -4.57 1.33

合计 109,221,662.99 65,246,336.20 40.26 -2.13 -2.12 -0.01

特此公告。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08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

2019-047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浙

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景网” ）共同举办的“沟通

促发展 理性共成长”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以下简称“本次活动”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

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 （http://rs.p5w.net� ）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时间为2019年

11月5日（星期二）下午15:30至17:00，届时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

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寿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鲍伟军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383,314,636.63 11,123,136,724.14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70,902,287.01 5,348,023,642.72 -1.4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7,624,462.28 -13.74% 2,167,826,964.59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028,905.48 -44.12% 89,669,350.06 -5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1,325,177.05 -71.08% 34,866,499.13 -71.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18,429.55 -20.16% -201,714,976.35 76.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20 -48.84% 0.0784 -55.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20 -48.84% 0.0784 -55.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1.04% 1.67% -2.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054,632.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221,552.8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9,429,64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32,377.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747,478.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87,877.83

合计 54,802,850.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9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06% 492,697,204 190,597,204 质押 492,197,204

上海千年工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6% 59,006,557 40,546,420

浙江东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41,296,060 41,296,060 质押 41,296,060

李澄澄 境内自然人 2.94% 33,672,173 33,672,173 质押 33,669,999

杭州艮雷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 27,954,256 27,954,256 质押 27,954,256

陈美秋 境内自然人 1.43% 16,320,000 0 质押 16,302,000

张子和 其他 1.41% 16,159,500 0 质押 6,802,600

罗全民 境外自然人 1.41% 16,145,668 0 质押 5,302,000

仲成荣 境外自然人 1.24% 14,181,840 5,236,380

陈德海 境外自然人 1.22% 13,923,09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100,000

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460,137 人民币普通股 18,460,137

陈美秋 16,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0,000

张子和 16,15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59,500

罗全民 16,145,668 人民币普通股 16,145,668

陈德海 13,923,09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3,090

仲成荣 8,945,460 人民币普通股 8,945,460

上海聚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707,823 人民币普通股 8,707,823

蒋忠云 6,891,528 人民币普通股 6,891,528

陈建珍 6,652,360 人民币普通股 6,652,3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的控制人之一冯全宏与公司股东陈美秋是夫妻关系；2、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宏与公司股东李澄澄

是岳父与女婿的关系；3、公司董事长仲成荣先生为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4、公司副

董事长陈祖良先生为上海聚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5、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1、前10名普通股股东仲成荣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200,000�股，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981,840股。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陈德海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799,685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123,405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公告》，截至2018年12月31

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以存单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子公司、关联方在相应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合计金额为4.6亿元。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6日期间， 解除上海光大银行市东支行质押担保1.5亿

元，在长安银行宝鸡汇通支行增加质押担保2.9亿元。截至2019年4月26日，上述6亿元担保尚未解除;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累计占用公司资金17,650万元。 截至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已归还共计12,900万元

占款，占款余额为4,75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召开第五届四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于5月9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具体内容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与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交投” ）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其正在筹划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合计

340,978,666股普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9.8%） 转让给宁波交投。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4、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违规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于 2019

年 5�月 24�日收到控股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的通知及转账付款凭证， 关联方已归还

占款4,750万元借款，6亿违规担保尚未解除。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6、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收到〈关于终止本次股份收购的函〉暨终止向宁波

交投转让控制权的公告》，宁波交投解除与围海控股于2019年5月23日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具

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触发了其他风险警示相应情形

的公告》， 公司因相关诉讼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8、公司于2019年9月5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并回复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公司于2019年9月7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并回复的公告》、《关于新增被冻

结银行账户的公告》，此次新增冻结账户为公司在交通银行宁海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彩虹支行、中国建设

银行宁波梅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宁波锦诚支行的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10、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19年9月12日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11、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披露了《关于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及新发现违

规担保事项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12、 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年半年报的问询函并回复的公

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3、 公司于2019年9月28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的公

告》，此判决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公司诉讼的一审判决。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14、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截至2019年9月30日，

公司在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平安银行杭州萧东支行、宁波银行四明支行、中国银行宁

波科技支行、温州银行宁波分行、宁波东海银行、建行温州桃源支行、工行宁波彩虹支行、中国银行北仑春

晓支行、浦发银行台州分行、工行舟山市定海支行以及中国银行萧山分行已解除冻结。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宁波保税区东钱

围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平潭乾晟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泉

州永春乾通股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上

海千年工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西藏信晟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围

海股份 "或"上市

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上海千

年城市规划工程

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 88.22975% 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本次

交易完成后 ，本

公司将持有上市

公司一定数量的

股份， 本公司自

愿且不可撤销地

作出如下承诺 ：

（1）本公司为本

次交易向上市公

司及参与本次交

易的各中介机构

所提供的有关信

息、资料、证明以

及所作的声明、

说明、承诺、保证

等 事 项 均 为 真

实、 准确和完整

的，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副本或复印

件与正本或原件

一致， 所有文件

的签字、 印章均

是真实的。 （2）

在参与本次交易

期间， 本公司将

依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

中国证监会和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 及时披露

有关本次交易的

信息， 并保证该

等 信 息 的 真 实

性、 准确性和完

整性， 保证该等

信息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

述 或 者 重 大 遗

漏。 （3）如违反

上述承诺， 本公

司将承担独立及

/或连带的法律

责任； 造成他方

损失的， 本公司

向损失方承担全

部 损 失 赔 偿 责

任。 （4）如本次

交易因涉嫌所提

供或者披露的信

息 存 在 虚 假 记

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 在案件调查

结论明确之前 ，

本公司将暂停转

让在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2017年08月25日 长期 严格遵守

曹棐民;陈临江;

崔燕;樊培仁;黄

海英;黄伟群;姜

卫方 ; 林海 ;林

锦 ; 刘慕云 ;罗

翔;潘晔峰;卿三

成 ; 阮浩波 ;盛

军; 宋黎辉 ;汤

雷;王建锋;王莉

瑛;王永春;肖亮

璇;杨继东;杨云

蓉;詹春涛;仲成

荣;周科芬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围

海股份 "或"上市

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上海千

年城市规划工程

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 88.22975% 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本次

交易完成后 ，本

人将持有上市公

司一定数量的股

份， 本人自愿且

不可撤销地作出

如下承诺 ：（1）

本人为本次交易

向上市公司及参

与本次交易的各

中介机构所提供

的有关信息 、资

料、 证明以及所

作的声明、说明、

承诺、 保证等事

项均为真实、准

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副本

或复印件与正本

或原件一致 ，所

有文件的签字 、

印 章 均 是 真 实

的。 （2）在参与

本次交易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 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及

时披露有关本次

交易的信息 ，并

保证该等信息的

真实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 保证

该等信息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3）如违

反上述承诺，本

人将承担独立及

/或连带的法律

责任； 造成他方

损失的， 本人向

损失方承担全部

损失赔偿责任。

（4）如本次交易

因涉嫌所提供或

者披露的信息存

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在

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 本人将

暂停转让在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

2017年08月25日 长期 严格遵守

上海千年工程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仲成荣、王永

春、罗翔、汤雷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上海千年工程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仲成荣、王永

春、罗翔、汤雷对

上海千年城市规

划工程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 2017�年、2018�

年、2019�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 9,600�

万元、12,600�万

元 、16,000� 万

元。 在业绩承诺

期间的每个会计

年度结束时 ，如

上海千年城市规

划工程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当

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数小于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

由业绩承诺方按

补 偿 协 议 的 约

定， 以其在本次

交易中取得的股

份及现金向围海

股份补偿。

2017年09月29日 2019年12月31日 正常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冯全宏、罗全

民、张子和、王掌

权、邱春方

首次公开发行时

所作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

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公

司控股股东浙江

围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实际控

制 人 冯 全 宏 先

生、罗全民先生、

张子和先生、王

掌权先生、 邱春

方先生做出避免

同 业 竞 争 的 承

诺。

2010年09月24日 长期 严格遵守

股东张子和、王

掌权、徐丽君、杨

贤水

首次公开发行时

所作承诺

在前述锁定期结

束后， 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25%； 离职

后半年内， 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本公

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50%。

2010年09月24日 长期 严格遵守

公司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1、承诺不无偿或

以不公平条件向

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输送利益，也

不采用其他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

职务消费行为进

行约束。 3、承诺

不动用公司资产

从事与其履行职

责无关的投资、

消费活动。 4、承

诺由董事会或薪

酬委员会制定的

薪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 行 情 况 相 挂

钩。 5、承诺拟公

布的公司股权激

励的行权条件与

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2016年01月14日 长期

公司原董事长 、

实际控制人之一

冯全宏先生未严

格履行，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http:

//www.cninfo.

com.cn）《关 于

公司违规担保、

资金占用等事项

的公告》、《关于

公司新发现的违

规担保的公告》

等公告

公司的控股股东

浙江围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冯全

宏、张子和、王掌

权、邱春方、罗全

民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承诺不越权干预

公司经营管理活

动， 不会侵占公

司利益

2016年01月14日 长期

公司原董事长 、

实际控制人之一

冯全宏先生未严

格履行，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http:

//www.cninfo.

com.cn）《关 于

公司违规担保、

资金占用等事项

的公告》、《关于

公司新发现的违

规担保的公告》

等公告

浙江围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浙

江东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杭州

艮雷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杭州东裕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上海盈

保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李澄澄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围海股份非公开

发 行 新 增 股 份

313,850,063股，

已于 2017年 3月

13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本

次发行中， 投资

者认购的股票限

售期为三十六个

月；在锁定期内，

因本次发行的股

份而产生的任何

股份 （包括但不

限于股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

增加的股份）也

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从上市首日

计算， 上市流通

时间为 2020年 3

月13日（如遇非

交易日顺延）。

2016年05月25日

自公司定增股票

上市之日（2017

年 3月 13日 ）起

36个月

严格遵守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董事：仲成荣、陈

祖良、陈晖、张晨

旺； 高级管理人

员： 郁建红 、钱

浩、殷航俊、汪卫

军；监事王志强

增持时所作承诺

本次增持公司的

股票在增持期间

及增持计划完成

后六个月内不减

持， 并严格遵守

有关规定， 不进

行内幕交易 、敏

感期买卖股份 、

短 线 交 易 等 行

为。 增持人的本

次增持行为将严

格按照法律、 法

规、 部门规章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执行。

2019年08月19日

在增持期间及增

持计划完成后六

个月内不减持

严格遵守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

称

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

违规担保金

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期

末违规担保

余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预计解除方

式

预计解除金

额

预计解除时

间（月份）

围海控股公

司

本公司的母

公司

7,000 1.27% 存单质押

2018/09/26

-2019/09.26

0 0.00%

围海控股公

司 归 还 贷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7,000

2019 年 3 月

已解除

围海控股公

司

本公司的母

公司

8,000 1.45% 存单质押

2018/09/26

-2019/09.26

0 0.00%

围海控股公

司 归 还 贷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8,000

2019 年 3 月

已解除

浙江围海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10,000 1.81% 存单质押

2018/11/13

-2019/11/1

3

10,000 1.81%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10,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浙江围海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6,000 1.08% 存单质押

2018/12/19

-2019/12/1

9

6,000 1.08%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6,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15,000 2.71% 存单质押

2018/12/28

-2019/12/2

8

15,000 2.71%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15,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3,500 0.63% 存单质押

2019/03/11

-2020/03/1

1

3,500 0.63%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3,5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3,500 0.63% 存单质押

2019/03/11

-2020/03/1

1

3,500 0.63%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3,5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3,000 0.54% 存单质押

2019/03/15

-2020/03/1

5

3,000 0.54%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3,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3,000 0.54% 存单质押

2019/03/15

-2020/03/1

5

3,000 0.54%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3,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2,000 0.36% 存单质押

2019/03/15

-2020/03/1

5

2,000 0.36%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2,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4,000 0.72% 存单质押

2019/03/20

-2020/03/2

0

4,000 0.72%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4,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3,000 0.54% 存单质押

2019/03/21

-2020/03/2

1

3,000 0.54%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3,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3,000 0.54% 存单质押

2019/03/21

-2020/03/2

1

3,000 0.54%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3,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2,000 0.36% 存单质押

2019/03/21

-2020/03/2

1

2,000 0.36%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2,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宁波朗佐贸

易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

东控制

2,000 0.36% 存单质押

2019/03/21

-2020/03/2

1

2,000 0.36%

谈判和司法

途径解除违

规 担保 ， 或

者围海控股

通过债权重

组及股权转

让 归 还 借

款 ， 本公司

收回该定期

存款。

2,000

争取 2020年

2月底前

围海控股公

司

本公司的母

公司

700 0.13%

连带责任保

证

2019/4/15-

2019/05/05

680 0.12%

围海控股归

还借款或者

积极应诉解

除 违 规 担

保。

680

争取 2019年

11月底前

围海控股公

司

本公司的母

公司

1,843.37 0.33%

连带责任保

证

2018/09/20

-2019/03/2

0

1,343.37 0.24%

围海控股归

还欠款或者

积极应诉解

除 违 规 担

保。

1,343.37

争取 2019年

12月底前

围海控股公

司

本公司的母

公司

10,000 1.81%

连带责任保

证

2018/07/13

至今

9,799 1.77%

围海控股归

还欠款或者

积极应诉解

除 违 规 担

保。

9,799

争取 2019年

12月底前

围海控股公

司

本公司的母

公司

500 0.09%

连带责任保

证

2019/02/15

至今

500 0.09%

公司已经向

宁波市公安

局高新技术

开发区分局

报案。

500

争取 2019年

12月底前

合计 88,043.37 15.90% -- -- 72,322.37 13.04% -- -- --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76,000 64,000 0

合计 76,000 64,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2月2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及行业运作、 发展趋势等。 未

提供资料。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晖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19-103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0月28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钱浩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钱浩先生由于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本次辞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后，钱浩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钱浩先生所负责

的相关业务工作已进行了妥善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截至本公告日，钱浩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61%。 钱浩先生辞去相关

职务后仍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

规定。

公司及董事会对钱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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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

23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7名，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9�年 10�月 30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于 2019�年 10�月 30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会议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马志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马志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 马志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登录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马志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0�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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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

等工作的开展，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马志伟先生（简历附后）任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马志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不

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召开前，马

志伟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19年 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姓名 马志伟

电话 0574-87911788

传真 0574-87901002

电子邮箱 ir@zjwh.com.cn

联系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1009号

邮编 315103

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

马志伟个人简历

马志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 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秘资格证书。 2002年7月至2003年6月任新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交易经理；

2003年7月至2016年6月就职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兼证券投资部经理等职；2016年7月至2018年12月任中轻海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9年1月至

2019年10月任钜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钜派资产副总裁。

截至公告日，马志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马志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